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 

112.03.08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訂定 

一、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制訂，旨在

遴選具有優異成就或特殊貢獻之系友，以資表揚，並為系友楷模。 

二、凡本系之系所友(含畢業、肄業及結業)，在事業或學術界獲有優異成就，對

本系或社會有特殊貢獻者，皆可被推薦為傑出系所友候選人。獲學校傑出校

友者，當然為傑出系所友。 

三、傑出系所友獎項分類： 

(一)學術卓越類 

(二)藝能體育類 

(三)工商菁英類 

(四)社會服務及彰顯天主教精神類 

(五)特殊貢獻類 

四、推薦方式： 

(一)系友會會長推薦。 

(二)三位以上系友推薦。 

(三)本系師長推薦。 

(四)傑出系友推薦。 

每年自下學期開學至五月十五日止，推薦人應填寫推薦表乙份，連同被推

薦人具體傑出事蹟及資料，送至本系辦公室。 

推薦本系傑出系友候選人須尊重當事人之意願。 

五、遴選組織：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由系友會與本系師長組成之，委員人數五

至九人，系主任為召集人，其餘委員各半，系友會會長為當然委員。 

六、遴選程序：傑出系友之遴選，每年一次，由本系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選出

至多三名為原則，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採不記名投票，須超過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者為當選，但得從缺。候選人名單在提名及

審議過程中皆不對外公開。 

凡該學年度未得選之候選人，推薦單位可於次年重新推薦參選。 

七、遴選會議時間：遴選委員會負責審查被推薦人之事蹟，於每年六月底前召

開遴選會議，並得視情形加開會議。 

八、遴選委員會得視傑出系友當選人的事蹟，推薦一名至校友會參加「傑出校

友」選拔，但得從缺。 

九、表揚方式：傑出系所友遴選後於每年校慶期間頒發傑出系所友證書，並將

其傑出事蹟刊登於本系網頁。 

十、本辦法經系行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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